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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分拆所属子公司江西兆驰光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至创业板上市的核查意见 

天健函〔2021〕3-111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分拆所属子公司境内上市试点若干

规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19〕27号，以下简称分拆规定),深圳

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兆驰股份公司或公司)于 2021年 5月 25日召开第 

五届董事会会议、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江西兆驰光元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至创业板上市的预案》。 

本所作为兆驰股份公司现任会计师和江西兆驰光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兆驰光元公司）的申报会计师，针对分拆上市预案是否符合《分拆规定》中

“一、上市公司分拆的条件”进行核查，并形成后附核查意见。 

判断兆驰光元公司是否符合《分拆规定》的条件是兆驰股份公司和兆驰光元

公司管理层的责任。我们根据《分拆规定》要求出具了本核查意见。除了对兆驰

光元公司财务指标是否满足《分拆规定》条件执行查阅、测算等程序外，我们未

对本核查意见所述以外内容执行额外的审计程序。 

本核查意见仅用于兆驰股份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拟分拆所属子公司

兆驰光元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之目的，未经本

所书面同意，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为了更好地理解本核查意见，我们建议本核查意见使用者将本核查意见所述

内容与兆驰股份公司 2018 年度、2019 年度及 2020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表一并

阅读。 

本次分拆符合《分拆规定》对上市公司分拆所属子公司在境内上市的相关

要求。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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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市公司股票境内上市已满 3 年 

公司股票于 2010 年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符合“上市公司股票境内

上市已满 3年”的要求。 

 

二、上市公司最近 3个会计年度连续盈利，且最近 3 个会计年度扣除按权

益享有的拟分拆所属子公司的净利润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累计不

低于 6 亿元人民币（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值计算） 

公司 2018 年度、2019年度、2020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值计算）分别为 2.49 亿元、8.96 亿元、16.33 亿元，

符合“最近 3个会计年度连续盈利”的规定。公司最近 3 个会计年度扣除按权益

享有的拟分拆所属子公司的净利润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值计算）累计 25.76亿元，符合“最近 3个会计年度扣除按

权益享有的拟分拆所属子公司的净利润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累计不

低于 6亿元人民币（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值计算）”的要求。 

 

三、上市公司最近 1个会计年度合并报表中按权益享有的拟分拆所属子公

司的净利润不得超过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 50％；上市公司最近 1 个

会计年度合并报表中按权益享有的拟分拆所属子公司净资产不得超过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 30％ 

根据公司已披露的 2020 年度报告，2020 年度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6.33 亿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值）；上市公司最近 1 个会计年度合并

报表中按权益享有的拟分拆所属子公司的净利润1为 0.56 亿元（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前后孰低值），占比 3.45%。因此，公司最近 1 个会计年度合并报表中按权益

享有的拟分拆所属子公司的净利润未超过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 50%，

符合《分拆规定》要求。 

根据公司已披露的 2020 年度报告，2020 年末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113.96 亿元；上市公司最近 1 个会计年度合并报表中按权益享有的拟分拆所属

子公司的净资产为 9.12 亿元，占比 8.00%。因此，公司最近 1 个会计年度合并

                                                        
1 兆驰光元公司上市审计工作尚未完成，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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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中按权益享有的拟分拆所属子公司的净资产未超过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的 30%，符合《分拆规定》要求。 

 

四、上市公司不存在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

的情形，或其他损害公司利益的重大关联交易。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最近 36个月内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最近 12个月内未受到过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上市公司最近一年

及一期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公司不存在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的情形，不

存在其他损害公司利益的重大关联交易。 

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 36 个月内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的行政

处罚，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 12 个月内未受到过证券交易所的公

开谴责。 

本所针对公司 2020年度财务报表出具的《审计报告》（天健审〔2021〕3-331

号）为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五、上市公司最近 3个会计年度内发行股份及募集资金投向的业务和资产，

不得作为拟分拆所属子公司的主要业务和资产，但拟分拆所属子公司最近 3 个

会计年度使用募集资金合计不超过其净资产 10%的除外；上市公司最近 3个会计

年度内通过重大资产重组购买的业务和资产，不得作为拟分拆所属子公司的主

要业务和资产。所属子公司主要从事金融业务的，上市公司不得分拆该子公司

上市 

公司不存在使用最近 3 个会计年度内发行股份及募集资金投向的业务和资

产作为兆驰光元公司的主要业务和资产的情形。 

公司不存在最近 3 个会计年度内通过重大资产重组购买的业务和资产作为

兆驰光元公司的主要业务和资产的情形。 

兆驰光元公司的主营业务为 LED 器件及组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不属于主

要从事金融业务的公司。 

 

六、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方持有拟分拆所属子公司的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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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合计不得超过所属子公司分拆上市前总股本的 10％；上市公司拟分拆所属

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方持有拟分拆所属子公司的股份，合计不

得超过所属子公司分拆上市前总股本的 30%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兆驰股份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方持有

兆驰光元公司的股份合计为 6.08%，不超过本次分拆前兆驰光元公司总股本的

10%，符合《分拆规定》要求。 

兆驰光元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方合计持有兆驰光元公司股份合

计为 6.27%，未超过本次分拆前兆驰光元公司总股本的 30%，符合《分拆规定》

要求。 

 

七、上市公司应当充分披露并说明：本次分拆有利于上市公司突出主业、

增强独立性。本次分拆后，上市公司与拟分拆所属子公司均符合中国证监会、

证券交易所关于同业竞争、关联交易的监管要求，且资产、财务、机构方面相

互独立，高级管理人员、财务人员不存在交叉任职，独立性方面不存在其他严

重缺陷。 

(一) 本次分拆有利于公司突出主业、增强独立性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家庭视听类及电子类产品的研发、制造、销售与服务，目

前主要有智慧显示、智慧家庭组网、LED全产业链、供应链管理等业务板块。兆

驰光元公司的主营业务为 LED封装，即 LED器件及组件的研发、生产与销售。本

次分拆上市后，公司及下属其他企业(除兆驰光元公司及其子公司)将继续专注发

展除 LED封装之外的业务，进一步增强公司独立性。 

(二) 本次分拆后，公司与拟分拆所属子公司均符合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

所关于同业竞争、关联交易的监管要求 

1. 同业竞争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家庭视听类及电子类产品的研发、制造、销售与服务，目

前主要有智慧显示、智慧家庭组网、LED全产业链、供应链管理等业务板块。其

中，兆驰光元公司的主营业务为 LED 封装，即 LED器件及组件的研发、生产与销

售。 

兆驰光元公司的 LED封装业务与公司的智慧显示、智慧家庭组网、供应链管

理业务存在较大差异，不存在同业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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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驰光元公司的 LED 封装业务与公司 LED 芯片、LED 应用照明业务也不存在

同业竞争。LED 行业产业链分为上游、中游和下游。公司的 LED芯片业务属于 LED

行业的上游、兆驰光元公司的 LED 封装业务属于 LED 行业的中游，公司的 LED

应用照明属于 LED行业的下游。LED 芯片、LED应用照明与 LED封装的核心技术、

生产工艺、生产设备、主要客户、主要供应商均不相同，因此兆驰光元公司与公

司 LED芯片、LED 应用照明业务也不存在同业竞争。 

为避免本次分拆后的同业竞争情形，兆驰股份公司、兆驰股份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兆驰光元公司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综上所述，本次分拆后，公司与兆驰光元公司之间不存在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的同业竞争情形，公司本次分拆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监管要

求。 

2.  关联交易 

本次分拆兆驰光元公司上市后，公司仍将保持对兆驰光元公司的控制权，兆

驰光元公司仍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公司的关联交易情况不会因本次

分拆兆驰光元公司上市而发生变化。 

对于兆驰光元公司，本次分拆上市后，公司仍为兆驰光元公司的控股股东，

兆驰光元公司与公司的关联交易仍将计入兆驰光元公司每年关联交易发生额。

2018 年-2020 年，兆驰光元公司与公司主要在 LED 组件及器件销售、采购 LED

芯片、厂房租赁等方面存在一定金额的关联交易，该等关联交易系出于实际经营

需要，具有合理的商业背景，不存在严重影响独立性或显失公平的情形。 

本次分拆上市后，兆驰光元公司与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将保证合规性、合理

性和公允性，并保持兆驰光元公司的独立性，不会利用关联交易调节财务指标，

损害兆驰光元公司利益。 

为减少和规范本次分拆上市后的关联交易情形，兆驰股份公司、兆驰股份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兆驰光元公司出具了《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

诺函》。 

综上所述，本次分拆后，公司与兆驰光元公司不存在影响独立性或者显失公

平的关联交易，兆驰光元公司分拆上市符合证券交易所关于关联交易的监管要求。 

3. 上市公司与拟分拆所属子公司资产、财务、机构方面相互独立 

公司和兆驰光元公司均拥有独立、完整、权属清晰的经营性资产；建立了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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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财务部门和财务管理制度，并对其全部资产进行独立登记、建账、核算、管

理，兆驰光元公司的组织机构独立于控股股东和其他关联方；公司和兆驰光元公

司各自具有健全的职能部门和内部经营管理机构，该等机构独立行使职权，亦未

有兆驰光元公司与公司及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机构混同的情况。公司不存在占用、

支配兆驰光元公司的资产或干预兆驰光元公司对其资产进行经营管理的情形，也

不存在机构混同的情形，公司和兆驰光元公司将保持资产、财务和机构独立。 

4. 高级管理人员、财务人员不存在交叉任职 

兆驰光元公司拥有自己独立的高级管理人员和财务人员，不存在与公司的高

级管理人员和财务人员交叉任职。 

5. 独立性方面不存在其他严重缺陷。 

公司、兆驰光元公司资产相互独立完整，在财务、机构、人员、业务等方面

均保持独立，分别具有完整的业务体系和直接面向市场独立经营的能力，在独立

性方面不存在其他严重缺陷。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兆驰股份公司分拆兆驰光元公司至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上市符合《分拆规定》的相关要求。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杭州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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